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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保險擴闊其人壽保險產品受益人定義   

***隨著家庭關係及生活模式演變   配合客戶的需求變化*** 

***秉承滙豐共融精神  為不同需要之客戶提供共融方案  *** 

 

滙豐保險於近日擴闊其人壽保險產品之受益人定義至祖孫、祖父母、繼子女、同居及非同居

伴侶及同性伴侶等關係。 

 

客戶於投保滙豐人壽保險產品時，可於申請階段根據擴闊後的定義提名其保險受益人。此舉

務求全面迎合客戶需要，讓更多人受惠於人壽保險產品。根據行業慣例，保險公司於申請階

段一般只會接受有法律或血緣關係之人士作為受益人，並只容許於受保後更改受益人。 

 

隨著固定關係及家庭關係的定義日漸廣泛，這些變更能清晰及透明地回應客戶的需要。 

 

滙豐保險香港行政總裁文德華表示：「滙豐保險明白客戶有不同的需要及優次，因此我們致

力讓更多港人及家庭得到保障，延續滙豐一直以來的共融精神，為其越趨多元的客戶提供共

融的產品及服務。」 

 

文德華續說：「保險的意義在於保障我們的摯愛，減低突發事件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隨著

社會的演變，新式及多元的家庭關係重新定義誰才是我們最親密的人，及財務上的依賴關係。

祖父母或希望將財富直接傳承予孫兒；崇尚現代生活關係的伴侶會想保障與其分擔家庭開支

的另一半。我們將竭盡所能提供最清晰易明、共融，而易於受惠的保險方案。」 

 

保險是最有效的財富傳承工具之一 。由於人壽保單可指定受益人，假若受保人的摯愛不幸離

世，受益人可於短時間内取得身故賠償金。 

 

 

 

  



 

 

滙豐保險所有人壽保險的申請人可以於申請階段提名以下關係之受益人： 

 

以往受益人名單 新増受益人名單  （此名單將會不時更新） 

父母 父母 

子女 子女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配偶 配偶 

未婚夫／妻 未婚夫／妻 

法定監護人 法定監護人 

 同居或非同居伴侶 

 同居或非同居同性伴侶 

 祖父母／外祖父母 

 未成年或成年孫子／孫女／外孫子／外孫女 

 成年子女 

 未成年及成年繼子女 

 繼父母 

*申請者必需提供滙豐所要求之證明文件，並申明保單持有人／受保人之生存對保單受益人有利益，及受保人

離世後所得到的賠償金對受保人有利益，即會為受益人帶來財務上的損失或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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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滙豐銀行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是滙豐集團的始創成員，集團透過旗下四大環球業務，包括零售銀行及財

富管理、工商金融、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以及環球私人銀行，為全球客戶服務。滙豐集團在歐洲、

亞洲、北美洲及拉丁美洲、中東及北非 67個國家和地區設有約 3,900 個辦事處。於 2018年 3月 31

日，滙豐集團的資產總值為 26,520億美元，是全球最大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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